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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 1 次

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

一、会议召集、召开情况

（一）召开时间：2023 年 11 月 3日（周五）上午 10:00

（二）召开地点：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 533 号 8楼会议室

（三）召集人：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

（四）召开方式：现场会议

（五）主持人：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周泽荣先生

（六）本次会议的召集、召开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等

法律法规及《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

二、会议的出席情况

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（含股东授权代表）17 人，代表广东华兴

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行”）有表决权股份 7,435,779,334

股，占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7,601,900,000 股的 97.81%。

（注：根据相关监管要求及本行章程规定，截至本次会议召开之

日，本行 4户股东已质押的 398,100,000 股本行股份无表决权。）

本行 11名董事、5 名监事及本行聘请的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。



三、议案审议表决情况

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以下议案：

（一）审议通过了《关于选举职美琴女士为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

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执行董事的议案》。

议案表决情况：同意 7,435,779,334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

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；反对 0股，弃权 0 股。

（二）审议通过了《关于选举黎江虹女士为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

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》。

议案表决情况：同意 7,435,779,334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

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；反对 0股，弃权 0 股。

（三）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修订<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>

的议案》。

议案表决情况：同意 7,435,779,334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

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；反对 0股，弃权 0 股。

（四）审议通过了《关于<广东华兴银行董事、监事履职回避管

理办法>的议案》。

议案表决情况：同意 7,435,779,334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

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；反对 0股，弃权 0 股。



（五）审议通过了《关于非执行董事履职回避豁免的议案》。

议案表决情况：同意 5,835,779,334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

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；反对 0股，弃权 0 股。

侨鑫集团有限公司回避本议案表决。

四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

（一）律师事务所名称：北京市金杜（广州）律师事务所；

（二）律师姓名：莫海波、马月林；

（三）结论性意见：本次会议的召开程序、出席会议的股东资格、

表决程序及决议内容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

及公司章程的规定，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。

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3 年 11 月 6日


